
为进一步优化辖区营商环境，服务保障企业高质量发展，11月13日，含山县公安局花山派出

所组织民警走进辖区企业开展安全生产全方位大检查及防范电信网络诈骗宣传活动，向企业员

工宣传电信诈骗相关知识，提醒员工们一定提高安全防范意识，以防被骗。 冯善军 摄

时评法治

新华社北京11月13日电（记者 熊丰）记

者13日从公安部获悉，为深入贯彻落实反电

信网络诈骗法，近日，公安部会同有关主管部

门起草了《电信网络诈骗及其关联违法犯罪

联合惩戒办法（征求意见稿）》，面向社会广泛

征求意见。

征求意见稿共19条，主要包括惩戒原

则、惩戒对象、惩戒措施、分级惩戒、惩戒程

序、申诉核查6个方面内容，遵循依法认定、过

惩相当、动态管理原则，明确个人和单位纳入

惩戒对象的范围，规定金融、电信网络、信用

惩戒的具体措施，根据惩戒对象违法行为分

级适用惩戒，规范审核认定、惩戒期限和告知

等程序，明确申诉、受理、核查、反馈和解除的

程序和时限。

征求意见稿坚持依法认定、预防为主，严

格按照反电信网络诈骗法确定惩戒对象范围

和认定标准，列举了依法被实施惩戒的具体

行为，区分了设区的市级以上公安机关和省

级以上公安机关审核认定惩戒对象的范围，

切实强化警示教育，以实现预防犯罪的效果。

征求意见稿坚持分级惩戒、过惩相当，对

于因实施电信网络诈骗及其关联犯罪被追究

刑事责任的人，惩戒期限为3年；经设区的市

级以上公安机关认定的惩戒对象，惩戒期限

为2年。在综合运用金融惩戒、电信网络惩

戒、信用惩戒以及纳入金融信用信息基础数

据库等惩戒措施的同时，保留了惩戒对象基

本的金融、通信服务，确保满足其基本生活需

要，充分体现惩戒的适度性。

征求意见稿在强化依法惩戒的同时，对

惩戒信息数据实行动态管理，明确要求将惩

戒依据、期限、措施和申诉权利书面告知被惩

戒对象，并明确了申诉、受理、核查、反馈和解

除等工作的程序和时限，充分保障被惩戒对

象的合法权益。

惩戒电信网络诈骗违法犯罪

【以案说法】

法制在线

试用期内业绩不佳 企业也不可以延长试用期
问：我与某公司签订了 3 年期的

劳动合同，其中试用期 4 个月。在试

用期届满时，公司对我作出了不符合

录用条件的考核结论。但公司鉴于当

时人手不足，就与我协商将试用期延

长2个月。我认为公司决定延长试用

期的做法不合法，并主张正式工待

遇。公司则认为，延长2个月后，我的

试用期虽长达 6 个月，但并未违反劳

动合同法第十九条“3 年以上固定期

限和无固定期限的劳动合同，试用期

不得超过6个月”之规定。请问，公司

的做法是否合法？

答：劳动合同法第十九条规定：

“劳动合同期限3个月以上不满1年

的，试用期不得超过1个月；劳动合同

期限1年以上不满3年的，试用期不

得超过2个月；3年以上固定期限和无

固定期限的劳动合同，试用期不得超

过6个月。同一用人单位与同一劳动

者只能约定一次试用期。……”据此，

用人单位可以与劳动者在法定的试用

期限内协商约定试用期限，而且，试用

期限一经劳动合同确定，就不得再以

任何理由延长或者再次约定。另外，

即便经双方协商一致在原约定的试用

期限基础上延长，且延长后并未超过

法定的长度，也相当于再次约定了试

用期，构成违法。

本案中，某公司在4个月试用期

届满后，又与你协商延长2个月试用

期，该做法无疑违法。由于延长的2

个月试用期无效，所以，你有权主张自

己已经转正，享受正式工待遇。如果

公司固执己见，导致再次约定的2个

月试用期已经履行完毕，那么，你有权

根据劳动合同法第八十三条的规定，

要求公司按你4个月试用期满后的工

资标准支付2个月赔偿金。

客户投诉张冠李戴 员工能否要求恢复名誉
问：一名客户因对我同事的服务

态度严重不满而拨打了投诉电话，但

却错报了我的工号、姓名。我因此被

公司批评、扣除月奖。事后，公司经查

明真相，虽然已经为我“平反”，但我一

直耿耿于怀。请问：我能否要求张冠

李戴的客户恢复名誉、赔偿道歉？

答：你无权要求客户恢复名誉、赔

偿道歉。民法典第一千零二十四条规

定：“民事主体享有名誉权。任何组织

或者个人不得以侮辱、诽谤等方式侵

害他人的名誉权。名誉是对民事主体

的品德、声望、才能、信用等的社会评

价。”即名誉权的确受法律保护，这对

你也不例外。但是否构成侵害名誉权

的责任，应否承担停止侵害、消除影

响、恢复名誉、赔偿道歉、赔偿损失等

民事责任，则必须根据受害人确有名

誉被损害的事实、行为人行为违法、违

法行为与损害后果之间有因果关系、

行为人主观上有过错来认定，且四个

构成要件必须同时具备。但本案却不

在其列：一方面，客户没有过错。即客

户投诉事出有因，且其目的只是反映

你同事的服务态度，并不是为了损害

你的名誉，更没有公开向社会散布。

另一方面，虽然你被公司批评、扣除月

奖，但公司在查明真相后已经为你“平

反”，即哪怕你有损失的存在也已经得

到了弥补。客户基于你同事的服务态

度不好而投诉，既是根据公司要求为

之，也是对自身权利的行使，即使因为

对你们不熟悉而错报了你的工号、姓

名，也不等于具有捏造事实，贬低、丑

化你人格，毁损你名誉的故意。

（本报综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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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安部公开征求意见

11月9日，第二批全国检察机关党建与业务

深度融合典型案例评选结果正式揭晓，宿州市人

民检察院机关党委《抓品牌创建 促深度融合 打

造新时代党建与业务融合的检察样板》成功入选

“十佳案例”，排名全国第二。

为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党的建

设的重要思想，持续深化落实最高检党组关于推

动党建与业务深度融合的部署要求，今年3月，

最高检联合多家单位，共同启动本次评选活动。

本次评选通过初评推荐、分批复评、实地核查、入

围公示等程序，从32个候选案例中评选出21个

入围案例。再召开定评会，以优中选优的标准，

重点对案例是否具有可借鉴、可复制、可推广的

价值进行综合评判，从入围的21个典型案例中

分别选出“十佳案例”和“优秀案例”。

据介绍，近年来，宿州市人民检察院积极探

索党建与业务深度融合新模式，着力打造以“精

致融入·聚心聚力 精诚为民·用心用情 精准监

督·匠心匠行”为内涵的“精·心塑检”党建品牌，

一体推进党建工作、业务工作和队伍建设融合联

动、互促互进，以党建成效赋能检察业务高质量

发展。有关做法入选“第六届全国基层党建创新

典型案例展示”“第二批安徽省检察机关党建与

业务深度融合最佳案例”，“精·心塑检”党建品牌

获评“2022年度宿州市优秀机关党建品牌”。

（徐奥萍 卢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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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前，深圳华侨城欢乐谷发生两列过山车碰撞事故，造成多

人受伤。事故发生后，多部门联合约谈华侨城集团有限公司，要

求全力做好伤员救治，配合做好事故调查，深刻汲取事故教训，全

面落实企业安全主体责任。

游客本打算开开心心坐过山车，享受风驰电掣的刺激感，未

曾想竟然遭遇意外事故，令人唏嘘。民法典规定，宾馆、商场、银

行、车站、机场、体育场馆、娱乐场所等经营场所、公共场所的经营

者、管理者或者群众性活动的组织者，未尽到安全保障义务，造成

他人损害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

旅游业是国民经济战略性支柱产业。据统计，今年仅中秋国

庆假期国内旅游出游就多达8.26亿人次，“旅游热”折射经济复苏

强劲势头。但也要注意到，近期一些地方出现游客攀岩坠崖、旅

游大巴坠河等安全事故，无疑给公众出游热情“泼冷水”。过山车

碰撞事故又一次敲响警钟：如果出游安全底线“失守”，威胁游客

生命健康，就不可能充分承载旺盛出游需求。

兜牢出游安全底线，需要各地认真贯彻落实旅游法、民法典

等相关法规，督促景区、旅游设施生产企业、旅游服务公司等相关

方系好“安全带”，依法合规开展经营活动。综合运用市场监管和

综合执法手段，探索推动异地交叉执法办案，强化执法协作，进一

步织密安全监管“防护网”，对涉及旅游安全的各环节实现常态化

管理。同时，可加强“以案释法”效应，引导旅游行业从业者汲取

深圳华侨城欢乐谷过山车碰撞事故等典型案例教训，自觉合法诚

信经营，最大限度扫除影响出游安全的隐患死角。

除了要求旅游景区、游乐场等常规旅游目的地绷紧“安全

弦”，还需要进一步强化旅游推荐类内容的审核把关力度，及时清

理风险信息。近年来随着社交平台兴起，一些博主推荐的“网红”

景区、“网红”玩法看似精彩刺激，实则不具备安全资质，无疑增加

公众出游风险，很容易诱发事故。例如，今年8月四川雅安雨城区

陇西河突发洪水，造成鱼鳞坝处多人被水冲走身亡，这里恰恰是

所谓的“网红打卡地”。兜牢出游安全底线，还需呼吁公众切勿轻

信网络“种草”，以对个人生命安全负责的态度，谨慎选择合规的

出游目的地，确保开开心

心出门、平平安安回家，尽

享旅游乐趣。

（梅麟）

给旅游业系好“安全带”


